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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與目的  國民黨在 2000 年 5 月以前的執政時期，兩岸的政治互動關係充滿變數，台灣學者多同意政治意識與價值理念的不同，是其主因。高朗從整合理論出發，認為政治問題是兩岸經濟難以順利整合的原因1。在政治歧見不能解決的前提下，張五岳認為，兩岸便很難本著「求同存異」或「同意歧見」（Agree to Disagree）的精神來達成雙贏談判，於是雙方關係，將是永遠陷於僵局乃致惡化2。吳秀光則進一步認為，兩岸在雙方實力不相等的前提下，兩岸之間要進行談判，難度是很高的，而失敗代價也會很大、複雜3。在此狀況下，國民黨執政時期，兩岸互動也多僅能保持在冷和的程度。 而在 2000 年 5 月台灣政黨輪替後，由於台灣新執政團隊在兩岸各項議題的理念想法，均與國民黨執政時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表面上，兩岸的互動模式，似乎起了不少的變化。以往兩岸政府尚曾嘗試透過各種管道展開接觸，但在陳水扁上任後，台灣積極強調「一邊一國」、「有效開放、積極管理」，以及大陸通過「反分裂法」與強調對陳水扁「聽其言、觀其行」的策略下，兩岸互信基礎，更形薄弱，於是兩岸的互動，在陳水扁主政的近八年中，更是一直僵持不前。 因此，台灣 2000 年政黨輪替的事實，使得前後期間兩岸互動模式的發展，發生了相當的質變。國民黨與共產黨雖然處於長年處於敵對狀態，但是對「一中」的共識，尚能夠各自表述，所以能夠維持冷和局面。而民進黨執政後，在其追求台灣法理獨立之意識形態與共產黨的基本價值理念相差更遠的前提下，兩岸的關係，在過去八年來，便發展的愈來愈緊張。 這種前後時期兩岸關係截然不同的結果，均很難用高朗所說的政治問題、張五岳所提「同意歧見」契機之尚未到來、或是吳秀光所指出的兩岸客觀實體的差異等因素來解釋，因為台灣政黨輪替的前後，這些因素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即在於釐清真正顯著局訂兩岸互動的決定因素是什麼？ 
                                                1 見高朗, "從整合理論探索兩岸整合的條件與困境," in 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ed. 包宗和 and 吳玉山 (台北市: 五南, 1999). 第 70 頁。 2 見張五岳, "分裂國家模式的探討," in 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ed. 包宗和 and 吳玉山 (台北市: 五南, 1999). 第 113 頁。 3 見吳秀光, "兩岸談判之結過分析：由博弈理論出發," in 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ed. 包宗和 and 吳玉山 (台北市: 五南, 1999). 第 1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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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的基礎建構 
 「動力方向」－兩岸互動的觀察指標  兩岸政府的互動行為，實質上為不同國際組織之互動作為之一環，因此本研究之研究方法基礎，可以建構在組職學有關國際組織如何因應變化的原理原則之上。 國際組織彼此之間的互動，基本上牽涉到渠等「決策模式」與「事務關聯」互動作為。依據哈斯的見解，這兩項要素，決定於彼此的「政治目標」與「知識基礎」。4不同的「政治目標」與「知識基礎」之組合，可以產生國際組織之間的四種不同互動模式（如圖１所示）。 

 

 圖 1.  不同國際組織間的政治目標與知識基礎互動結果，所產生的四種決策制定模式與事務關聯方式。採自 Haas, Ernst B. 1990. When knowledge is power: Three model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igure 4, p. 79. 

 

 

 

� 當不同國際組織的「政治目標」相互關聯並持續擴張，但彼此的「知識基礎」的共識愈少的時候，他們的「決策模式」會趨向懷疑不信任的，而他們的「事務關聯」也會變成片段而不全。 
� 當不同國際組織的「政治目標」相互關聯並持續擴張，而彼此的「知識基礎」也愈有共識的時候，他們的「決策模式」會趨向理性分析的，而他們的「事務關聯」也會更實質化。 

                                                4 見 Ernst B. Haas, When Knowledge Is Power:  Three Model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第 73-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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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不同國際組織的「政治目標」各自特定靜態獨立的，而彼此的「知識基礎」的共識也愈少的時候，他們的「決策模式」會趨向妥協、折衷，而他們的「事務關聯」也會趨向戰術性的作為。 
� 當不同國際組織的「政治目標」各自特定靜態獨立的，但彼此的「知識基礎」的共識卻愈來愈多的時候，他們的「決策模式」會表現出務實的傾向，然而他們的「事務關聯」仍然會停留在片段而不全的階段。 

 依據哈斯的分類，兩岸因為彼此「政治目標」與「知識基礎」的不同，其互動的結果，在「決策制定／事務關聯」的兩面向上，也將會有「懷疑的／片段的」、「分析的／實質的」、「折衷的／戰術的」與「務實的／片段的」等四種可能性。 然而在運用此項推論來解構兩岸互動模式之前，必須先釐清如何區分什麼的互動現象所顯示的「決策模式」是「懷疑的」、「分析的」、「折衷的」與「務實的」，而什麼的「事務關聯」屬於「片段的」、「實質的」與「戰術的」。 哈斯對此一問題的回答是吾人可以從組織學習理論來著手。他認為國際組織將新知識引入決策制定流程，也就是所謂如何形成「知識基礎」進而制定能滿足「政治目標」的決策之途徑，有「調適」與「學習」等兩種5。以「調適」與「學習」的兩種方法引進新知識進入組織時，所呈現的各種面向如表格 1所式。 
 表格 1. 「調適」與「學習」：兩種將新知識引進組織的方法  調適 學習 行為的改變是因為固有的理論與價值受到質疑？ 沒有 有 組織最高的目標受到質疑？ 沒有 有 改變的重點在那裡？ 方法 方法／結果 改變的最主要理由是什麼？ 技術性的 實質性的 新的改變結果如何引進？ 加上去的 積極建構的 改變的基調？ 漸進式的 根本的 註：採用自 Haas。 
 

 決策模式基於「調適」是臨時性的，並沒有挑戰到組織固有的價值體系，它的目標在於維持組織原有的疆界，確保組織的生存，而對構成組織生存的基本理念與架構沒有存疑。6而決策模式如果是基於「學習」，則會對組織產生深層實質的衝擊，因為它是一個「組織再檢驗」的程序，經由這一個程序，組織早先的價值體系遭到質疑並被修正到能夠去接納最新獲得的「知識基礎」。7 
                                                5 見 Haas 第 3 頁。 6 見 Haas 第 29 頁。 7 見 Haas 第 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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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這種「調適／學習」的兩分法，與阿吉里斯於 1993年所提的「行動所需知識」（knowledge for action）8的概念謀合。阿吉里斯認為組織在面對變局時的思維方式，基本上有兩種。一種是防衛的思考，主要是思考如何自我保存，所以是反學習的與過度保護的；而另外一種則是生產性的思考，則正好是防衛性的思考的相反。9基於這兩種思考方式，阿吉里斯進而延伸出一個「雙循環學習」的理論，來說明組織面對錯誤如何求變的原理（如圖表 1所示）。   
 圖表 1. 單循環學習與雙循環學習。採自 Chris Argyris, 1993, Knowledge for action: A guide to 

overcoming barriers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Figure 2.1. 

 

 「單循環學習」改變行動策略來影響結果，而「雙循環學習」則進一步改變了組織的主要價值。「單循環學習」是防衛性思考的產物，是對先前行動策略所造成結果的因應作為，它沒有改變組織的主要價值；而要讓組織的行動策略有真正本質上的改變，只有經過「雙循環學習」的途徑才能辦到。 哈斯與阿吉里斯的組織學習模式，共同指出了一個組織體系可以用來因應外在環境變遷，進而吸收「知識基礎」以達成「政治目標」的兩層次學習途徑。第一個層次的學習方式，也就是哈斯的「調適」與阿吉里斯的「單循環學習」，不會質疑組織存在的價值，這層次的學習是戰術性的，不會碰觸到組織的主要價值。而第二個層次的學習方式，也就是哈斯的「學習」與阿吉里斯的「雙循環學習」，便包含了對組織生存所依價值體系的重新定義，在這個層次的學習中，組織生存的前提與目標，會因為學習的結果，而產生了顯著的改變。 這一個兩層次的組織學習理論，有助於用來觀察兩岸在面對相關彼此的事件中，如何因應，進而了解兩岸的互動模式是屬於只及行動改變因應的戰術性作為，還是價值體系有深層省思的實質改變。如果是前者，那麼兩岸只是在互相「調適」，台灣與大陸只是在每次遇到兩岸相關事件時，採取必要的戰術作為，來減少雙方的緊張，但是對彼此所執著的價值理念並沒有意願改變。然而如果是後者，那麼便意味著台灣與大陸對兩岸
                                                8 見 Chris Argyris, Knowledge for Action: A Guide to Overcoming Barriers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3). 9 見 Argyris 第 34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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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件的處理，已進一步達到哈斯「學習」或是阿吉里斯「雙循環學習」之境界，開始改變彼此所執著的固有價值，並進而培養出愈來愈多的共同「知識基礎」，而有利於雙方改善雙方的實質關係。 但是，要如何區分兩岸在面對眾多相關事務所產生的新知識時，究竟是以戰術性的「第一層次學習」還是實質性的「第二層次學習」去面對的問題，必須先行釐清，吾人才能有一個可靠的測量工具，可以來運用此推論去解構兩岸的互動模式。 哈斯認為國際組織在經由「調適／學習」二分法的學習途徑後，會產生「漸進成長」 

(incremental growth)、「混亂停滯」（turbulent nongrowth)與「互依共生」（managed 

interdependence）等三種不同的發展模式。這三種模式可以從國際組織彼此間在「環境配置」、「權力」、「行為」、「知識」、「目標」、「決策制定」與「對新問題的定義」等七個因素的互動情形來觀察（如表格 2）。 

 表格 2. 界定哈斯的三個發展模式 因素／模式 「漸進成長」 「混亂停滯」 「互依共生」 環境配置 含有意識型態的衝突 新成員強調平等 兩個相互妥協的相對意識形態 權力 分享的；諮詢的 舊有的優勢消失 組織內部有協調的 行為 寡頭權力擁有者具有相當共識 為了建立共識，極盡地嘗試溝通 共識的行動 知識 成員分享 降低彼此的承諾 比以往更有共識 目標 與優勢集團不相容的要求被排除 分開的／特定的 擴張的／關聯的 決策制定 折衷的／戰術的 懷疑的／片段的 務實的／片段的 對新問題的定義 可以分解還原的 沒有共同同意的理論基礎 幾乎不能分解還原的 註：本表的分類，彙整自 Haas 的第 5、6、7 等三章。 
  表 2 除了顯示出組織在某一個特定因素會導致何種發展模式的具體行動徵候外，它其實還顯現出一個共同的特徵，可以更有利於我們來區分國際組織見的互動究竟是「漸進成長」、「混亂停滯」還是「互依共生」。 這一個特徵即是「漸進成長」、「混亂停滯」以及「互依共生」等三種發展模式，在「環境配置」、「權力」、「行為」、「知識」、「目標」、「決策制定」與「對新問題的定義」等七個因素的具體行為表徵中，都有一個明顯不同的「動能方向」（dynamic 

direction）。 動能方向，如圖表 2 所示，在本研究中是一個「兩國際組織間基於雙方交互動力影響下，所造成的互動趨勢方向」，而這個互動趨勢方向，包含在一個含有「負面的／離心的」、「中立的／折衷的」以及「正面的／向心的」得「動力方向」的連續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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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2 動能方向對國際組織形成三個不同發展模式的影響。資料來源：本研究。 
 從圖表 2 可以觀察到，「漸進成長」、「混亂停滯」以及「互依共生」，在七個不同組織互動因素中，所展現的「動力方向」各不相同。「混亂停滯」所呈現的，是國際組織間的互動，充滿了負面與離心的力量，而這個力量，將參與成員帶離他們原有的共識與行動。而「互依共生」所呈現的則是國際組織間的互動，充滿了正面與向心的力量，會將參與成員的差異帶向一致。而「漸進成長」則是在這個「離心－向心」的「動力方向」連續區的中間，展現出它中性與折衷的特質。 換言之，國際組織的互動的驅動力，如果是負面的、離心的，那麼他們的互動發展模式會朝向「混亂停滯」；如果是正面的、向心的，那麼他們的互動發展模式會朝向「互依共生」；而如果是中性的、折衷的，那麼他們的互動發展模式會朝向「混亂停滯」， 這一個可以經由區分國際組織互動的「動力方向」而能推論渠等發展模式的發現，提供了吾人實證觀察兩岸互動的一個合理工具。  經濟極大化原則－觀察「動力方向」的可行途徑   社會科學的研究途徑，大致有行為主義（behaviroalism）、經濟學途徑（the economic 

approach）與解釋模式（interpretive）等三種。10「行為主義是社會科學探討採用自然科學的一種模式」11，因此經由行為模式的探討，應該是沒有價值意識偏見以及已科學為基礎的，但是這種看法有問題，因為科學畢竟還是經由人類的認知來界定的，所以所謂的「科學本質」還是無法避免包含特定的主觀因素。12社會科學探討可以經由經濟學途徑的主要基礎，在於「人類社會是所有期待偏好滿足的極大化者（或是滿足者）」13，從這一個途經所觀察的社會政策輸出，等同於許多具有特定個人需求交錯下的妥協結果，在過程中，所有的參與者不斷的相互競爭，其最後的結果則常在眾人的利益中獲得平衡，從而滿足最多人的需求，雖然個別參與者的特殊屬性，往往會在經濟學途徑的探討下被忽視，但是其追求「極大化原則」的特質，使它非常適用於處理具備大資料量的社會探討，如投
                                                10 見 David C. Paris and James F. Reynolds, The Logic of Policy Inquiry (New York: Longman, 1983). 11 見 Paris 第 6 頁。 12 見 Herbert A. Simon,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1). 13 見 Paris and Reynolds 第 7 頁。 



 235 

票模式調查或是消費行為模式等。而以解釋模式為基礎的社會科學探索，則無可避免的必需包含意識型態、標準與價值等因素。14其實「人們在觀察社會與政策問題的時候，都傾向於以他們所受教育以及他們所屬團體的認知來考量」15，所以任何的政策探討，都不可能沒有標準與價值的考量，但也是因為如此，循著這一個途徑所達成的結論，往往很難避免主觀與意識型態的影子。但是這不是說，解釋模式的途徑，就比其他兩個途徑不好，因為社會問題，本來就離不開意識型態、標準與價值的考量。16因此，這三種研究途徑的優缺點可以總結如表格 3。 
 表格 3 三種社會探索途徑的立論基礎與優缺點比較 
       特點 

途徑 
立論基礎 優點 缺點 

行為主義 自然科學 
意識型態中立，科學

為導向 

無法避免價值標準

的問題 

經濟途徑 
經濟學「極大化原

則」 

適合處理具備大規

模資料的社會事件 

傾向忽略個別事物

的影響 

解釋模式 標準與價值 適合社會事件本質 傾向主觀意識形態 資料來源：本研究。 
 而在這三種途徑中，基於以下三個考量，以經濟途徑比較適合用來作為解構兩岸互動模式的途徑。第一，兩岸互動過程，有不少雙方認知的「歧見」與行為及果的「轉折」之因素，這些因素使得以意識形態中立並以科學為導向的行為主義途徑之效果存疑。第二，要從解釋模式著手，必須要瞭解兩岸政府主事者針對特定事務形成決策時的主觀意識與價值標準，而在缺乏機密資料及無法與主事者直接對談釐清問題的前提下，此途徑不具可行性。而第三則是兩岸在多年的互動過程中，不乏大量來自媒體與官方的公開資訊，這些大量資訊，正可以用來做為吾人運用經濟學極大化原則來對兩岸互動進行宏觀分析的極佳素材。 
 

 

 

「動力方向」與「經濟極大化原則」的結合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方法架構基礎，結合了「動力方向」與經濟學「極大化原則」所具有的優點。如圖表 3 所示，本研究以經濟學「極大化原則」來處理兩岸過去五年對各項事件互動的大量資料，每一筆資料，經整理好後，即以「動力方向」逐一檢視，以

                                                14見 Paris and Reynolds。 15 見 Duncan MacRae, Jr., "Policy Analysis as a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6, no. February (1975). 第 265 頁。 16 見 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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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其顯現出的屬性，究竟是「正面的／向心的」、「中性的／折衷的」、還是「負面的／離心的」，繼而導出兩岸在各種不同的互動事件後，所產生的發展模式，是屬於「學習」的「互依共生」，還是屬於「調適」層次的「漸進成長」或「混亂停滯」。  

 圖表 3 以經濟極大化原則與動能方向做為決定兩岸互動發展模式基礎的概念圖。資料來源：本研究。 
 

 

 

 

資料蒐集與分析  資料蒐集，為本研究最費時之工作，主要的程序，分成「專家鑑定」與「實際蒐集」等兩大部份（如圖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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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4. 專家鑑定與實際蒐集程序圖 「專家鑑定」的程序，在決定兩岸之間，從 2000 年以後，有哪些主要的事件，可以代表兩岸之間的互動大事，在今年 1至 3月間，先後與七位兩岸問題專家對話17，彼此共識的結果，確定「反分裂法」事件可以相當程度地代表兩岸之間的互動狀況。 在七位專家確定「反分裂法」為主要事件後，從 4 至 8月，運用共五個月的時間，實施資料蒐集。研究所需的資料，來自兩岸的官方與民間的公開資訊，包含大陸的中國國務院對台辦、中國新聞網、北方新聞網、東方早報以及台灣陸委會、聯合知識庫、中國時報、自由時報等共兩個官方網站與六個媒體網站。從 2002 年 8月 7 日到 2007年 5 月 18 日間，所有有關「反分裂法」的相關文件與新聞報導，共 4,177 筆。 在研究資料備齊後，基於人力的考量與實際的需求，先以隨機抽樣篩選的方式，從約每 8 筆資料選取一筆，選出 523 筆，成為後續編碼與資料分析的樣本（資料母群數與樣本數，詳如表格 4）。  表格 4. 本研究資料母群與樣本筆數表 資料來源 母群數 樣本數 隨機篩選比率 中國時報 991 124 12.5% 自由時報 1325 166 12.5% 聯合報 1237 155 12.5% 陸委會 79 10 12.7% 東方早報 161 20 12.4% 

                                                17 這七位專家分別是兩位中國國際現代關係研究所的研究員、兩位中國駐華府大使館官員、一位台灣駐美國的媒體記者、兩位台灣的大陸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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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網 152 19 12.5% 北方新聞網 87 11 12.6% 中共國台辦 145 18 12.4% 總和 4177 523 12.5% 

 確定分析樣本後，本研究使用「內容分析法」將所蒐集的質化資料，轉化成可以供量化研究的資料。內容分析法的好處，可以讓研究者將不具結構性的資料訊息轉化成有用的資料以供後續的科學與量化的分析。18 本研究的資料編碼，也同時涉及如何將資料標準化的問題。將資料標準化，是任何研究得以進行資料分析的必要步驟。資料標準化的一個可行途徑為「結構集中比較法」19（如表格 5 所示）。 
 表格 5結構集中比較法的資料標準化模式 變項 

 
X1 X2 X3 … … … Xn 

U1 V11 V12 V13 … … … V1n 

U2 V12 V22 V23 … … … V2n 

… … … … … … … … 

分析 單位 

Un Vn1 Vn2 Vn3 … … … Vnn 註：U 為分析單位，X 為變項，V 為變項值，V12 為第一個分析在第二個變項的變項值，其餘類推；本表來源，參考 George, Alexnader L. and Timothy J. McKeown. 1985. Case studies an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Organizations, 2: 21-58. 

 

 使用結構集中比較法的好處，在於研究者可以系統化的方式，對所有的分析單位的同樣變項進行觀察，有利於研究者進行深入的比較性研究，並進而產生有效度的推論。20 依據結構集中比較法的要求，本研究的分析單位為每一個研究資料所呈現的主旨（theme），當一個研究者在運用內容分析法對文件進行分析時，通常可以選擇的分析單位有「單字」、「主旨」、「人物」、「全句」、「整段」以及「個別項目」等等，而其中以「主旨」為分析單位，最能反映文章內所呈現的道德內涵或是行動目標21，由於本研究的探討對象為兩岸互動的模式，牽涉到雙方的想法、認知與期待目標，因此以「主旨」為分析單位，頗為適當。 
                                                18 見 William D. Crano,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2).  19 見 Alexnader L. George and Timothy J. McKeown, "Case Studies an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Organizations, no. 2 (1985). 20 見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 45 頁。 21 見 Kenneth D. Bailey,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3rd 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7).第 30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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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本研究的各個主要變項，則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以及資料的特性來設定。除了基本的資料來源、資料日期、事件類別、發生地點、事件主題、大陸人物與台灣人物等等名詞變項外，尚有針對資料主旨，逐一檢視他們所呈現出來的大陸對台灣的「動力方向」的「大陸態度」以及台灣對大陸「動力方向」的「台灣態度」。各項變數，如下表格 6所示。 
 表格 6. 本研究各主要變項的定義與說明。 變項名稱 變項說明 說明 資料來源 主旨所在文件的出處 資料日期 主旨所在文件的出版日期 事件類別 主旨所在文件的兩岸互動事件歸類 發生地點 主旨所在文件的兩岸互動事件之發生地點 事件主題 文件中所呈現的主要個別獨立內涵 大陸人物 涉及主旨相關的主要大陸人物 台灣人物 涉及主旨相關的主要台灣人物 名詞變項 

大陸台灣 主旨中有關大陸方面對台灣方面所呈現出的「動力方向」 台灣大陸 主旨中有關台灣方面對大陸方面所呈現出的「動力方向」 次序變項；「動力方向」為正面／向心時，其值為1，「動力方向」為中性／折中時，其值為 0，而「動力方向」為負面／離心時，其值為-1。 資料來源：本研究。 
 

 

 

 

 

資料分析 

 兩岸兩岸兩岸兩岸「「「「動力方向動力方向動力方向動力方向」」」」值值值值之異同之異同之異同之異同    全部 523筆資料中，從大陸對台灣的「動力方向」來論，屬於負面「動力」的資料有115筆、中性的有 344 筆、正面的有 64 筆，在負面、中性與正面等三種「動力方向」個別編碼為-1、0、1的前提下，大陸對台灣之「動力方向」的平均值為-0.10，整體而言，從 523筆的資料中，顯示出大陸在「反裂法」上對台灣的綜合態度，稍微傾向為負面的態度。 而台灣對台灣的「動力方向」值，屬於負面「動力」的資料有 265筆、中性的有 176筆、正面的有 82筆，平均值為-0.35，顯示出台灣在「反裂法」上的整體看法上，比大陸對台灣的「動力方向」值更趨向負面。 而兩者之間的「動力方向」值，經平均值檢測後，兩者的差異，達到極顯著的程度（t=6.85, p=0.000）（見表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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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 大陸與台灣彼此「動力方向」平均值差異表 項目 個數 中方態度 台方態度 平均差異 平均數標準誤差 95%下界 95%上界 t 顯著性（雙尾） 全部 523 -0.10 -0.35 0.25 0.04 0.18 0.32 6.85 0.00 
 

     故事主軸故事主軸故事主軸故事主軸    全部 523筆資料樣本，以內容分析法，逐筆歸納其「事件主題」，共歸納出「反日運動」、「兩岸互動的法律架構爭議」、「法律戰」等共 69 個不同的「事件主題」，再進一步將屬性類似的「事件主題」歸納為各個單一的「故事主軸」，共歸納出「中國對台宏觀戰略」、「台灣內部群眾運動」、「台灣民眾對反分裂法的反應」、「台灣政黨互動爭議」、「台灣國際定位」、「民進黨去中運動」、「兩岸互動交流」、「兩岸共識建立」、「兩岸軍事作為」、「兩岸法理對立作為」與「對台灣民間作為」等 11種不同的「故事主軸」（如表格 8） 
 表格 8. 本研究資料之故事主軸與事件主題關係表 故事主軸 事件主題（筆數） 小計 中國對台宏觀戰略 反日運動（1）、兩岸互動的法律架構爭議（1）、法律戰（1）、全國人大推動反分裂法（2）、中國推動和平統一的作為（8）、外國勢力介入（14） 27 台灣內部群眾運動 312 嗆扁（1）、318 遊行（1）、319 槍擊案（1）、公投運動（2）、228造勢（4）、反分裂法遊行後續效應（4）、326 大遊行（18） 31 台灣民眾對反分裂法的反應 台灣民眾反映（1）、台灣因應反分裂法後續效應（14）、對反分裂法的反應（29） 44 台灣政黨互動爭議 在野黨作為（1）、意識形態對抗（1）、真調會作為（2）、縣市長選舉（2）、朝野見解（6） 12 台灣國際定位 國際法議題探討（1）、統獨爭議（1）、台灣主體性（2）、兩岸對立（2）、台灣經濟的困境（2）、台灣正名運動（3）、台灣問題國際化論點（3）、台灣主權爭議（6）、台灣外交突破（14）、對反裂法的關切（26）、台灣獨立議題（27） 87 民進黨去中運動 制憲爭議（2）、民進黨政府廢統運動（7）、民進黨反併吞運動（20） 29 兩岸互動交流 三通努力與作為（1）、兩岸直航（1）、兩岸投資議題（2）、兩岸包機（5）、兩岸交流努力（5）、兩岸穩定發展（89） 103 兩岸共識建立 九二共識（2）、連戰胡錦濤會面（2）、胡錦濤四點建議（3）、國共十項共識（3）、一個中國原則（4）、維持現狀（4）、歐盟對中共武器禁運解禁（6）、連戰訪大陸（10）、宋楚瑜訪大陸（18） 52 兩岸軍事作為 對台用武作為（1）、美日安保與台海安全的關係（1）、共軍對台動向（2）、解放軍對台意向（2）、中共對台灣飛彈部署（4）、台灣軍購（4）、非和平手段（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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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法理對立作為 反分裂法宣傳（1）、踩過紅線之作為（1）、反分裂法的針對作為（2）、反分裂法審議（6）、反對反分裂法（6）、通過反分裂法（10）、反反分裂法運動（12）、激化兩岸對立（65） 103 對台灣民間作為 寄望台灣人民（3）、熊貓話題（3）、許文龍被點名風波（5）、對台商作為（6） 17  總    計 523 
  

 以這 11項故事主軸為自變項，比較渠等相對的「大陸態度」與「台方態度」，發現兩岸對彼此的態度，幾乎全部傾向負面的「動力方向」。除了「兩岸互動交流」與「兩岸共識建立」等兩項故事主軸上，大陸對台灣的態度略為趨向正面外，其餘的九項都趨向負面。兩岸在各個故事主軸的「動力方向」之平均值比較情形，依據是否具顯著性程度分成兩組，各組內再依正值至負值的大致順序，分述如下（各項目平均值比較與顯著性程度，見附表 9）：  表格 9. 兩岸對 11項故事主軸的「動力方向」值之差異比較 組別（所佔比例） 項目 個數 資料百分比 大陸態度 台方 態度 平均 差異 平均數標準誤差 t 顯著性 （雙尾） 對台灣民間作為 17 3% 0.00 0.00 0.00 0.24 0.00 1.00 台灣政黨互動爭議 12 2% 0.00 -0.33 0.33 0.26 1.30 0.22 兩岸互動交流 103 20% 0.07 -0.09 0.16 0.08 1.88 0.06 兩岸共識建立 52 10% 0.10 -0.12 0.22 0.12 1.75 0.09 中國對台宏觀戰略 27 5% -0.26 -0.22 -0.04 0.16 -0.24 0.81 平均值不具顯著差異組 
兩岸軍事作為 18 3% -0.39 -0.33 -0.06 0.25 -0.22 0.83 民進黨去中運動 29 6% -0.17 -0.83 0.66 0.13 4.89 0.00 台灣內部群眾運動 31 6% -0.03 -0.52 0.49 0.12 3.98 0.00 台灣國際定位 87 17% -0.14 -0.44 0.30 0.08 3.65 0.00 台灣民眾對反分裂法的反應 44 8% -0.18 -0.48 0.30 0.12 2.47 0.02 平均值不具顯著差異組 兩岸法理對立作為 103 20% -0.22 -0.51 0.29 0.09 3.3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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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顯著差異組不具顯著差異組不具顯著差異組不具顯著差異組    本組有「對台灣民間作為」、「台灣政黨互動爭議」、「兩岸互動交流」、「兩岸共識建立」、「中國對台宏觀戰略」以及「兩岸軍事作為」等 6項故事主軸。這 6項中，大略可以分成兩種對應型態的類別，一個是有關於兩岸民間層次互動的四項作為（「對台灣民間作為」、「台灣政黨互動爭議」、「兩岸互動交流」、「兩岸共識建立」），大陸與台灣彼此之間的「動力方向」值，大約都趨向中間值，如「對台灣民間作為」，大陸的「動力方向」值為 0，而台灣的「動力方向」值也為 0；「台灣政黨互動爭議」則是各為0 與-0.33；「兩岸互動交流」為 0.07與-0.09；而「兩岸共識建立」則是 0.10 與-0.12。這一個屬於民間交流層次的類別中，有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台灣「動力方向」在平均值的表現上，普遍較大陸的「動力方向」，略微呈現負面一些。 另外一個型態的類別，則是有關兩岸政軍對立的故事主軸，分別是「中國對台宏觀戰略」以及「兩岸軍事作為等兩項。兩岸在這兩項之「動力方向」的表現上，較前一類更趨向負面。在「中國對台宏觀戰略」上，大陸對台灣的「動力方向」值為-0.26，而台灣對大陸的「動力方向」值，為-0.22，雙方負面態度明顯。而在「兩岸軍事作為，雙方的負面姿態更深，大陸方面為-0.39，而台灣的「動力方向」值為-0.33.  具顯著差異組具顯著差異組具顯著差異組具顯著差異組    兩岸在「民進黨去中運動」、「台灣內部群眾運動」、「台灣國際定位」、「台灣民眾對反分裂法的反應」與「兩岸法理對立作為」等五項故事主軸，各組間的「動力方向」值，均為負面的表現：「民進黨去中運動」中，大陸「動力方向」值為-0.17，台灣為-0.83；「台灣內部群眾運動」則各為為-0.03、-0.52；「台灣國際定位」為-0.14、-0.44；「台灣民眾對反分裂法的反應為-0.18與-0.48；而「兩岸法理對立作為」則為-0.22 與-0.51。本組五個故事主軸間的平均值顯著差異，呈現出一個共同的現象，那就是台灣對大陸「動力方向」值，均比大陸對台灣的「動力方向」值，明顯低很多，差異的程度，從少了 0.29的「兩岸法理對立作為」到少了 0.66的「民進黨去中運動」，都說明在兩岸互動中，台灣對大陸的負面敵意態度明顯甚於大陸對台灣的態度。 另外一項觀察，則是愈是屬於台灣內部的故事主軸，雙方的態度差距，似乎有愈大的現象，「民進黨去中運動」與「台灣內部群眾運動」等兩項較屬於台灣內部動員的事項，臺灣方面的「動力方向」值，低到-0.83與-0.52 的程度，而大陸方面的「動力方向」值，則僅各為-0.17與-0.03，這種明顯的態度差異，相當程度指出，深化對大陸的負面態度，似乎有利於該二項故事主軸的運作強度；而同時間，大陸的態度，卻表現出並無意過度地捲入這兩二故事主軸的爭議。  不變不變不變不變的價值體系的價值體系的價值體系的價值體系    依據哈斯的理論，從不同國際組織之間互動的「動力方向」値，可以用來推斷，這些組織的互動關係是彼此「調適」的「混亂停滯」、「漸進成長」或是彼此學習對方價值體系的「互依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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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到本研究上，可以推論大陸與台灣彼此態度的「動力方向」，如果均呈負面或是正負懸殊甚大，則顯示兩者之間的互動驅動力，是負面的、離心的，所以彼此的互動發展模式可以推斷為「混亂停滯」，以符號 + 、 0 、 - 分別代表正向、中間與負面的「動力方向」，當兩岸呈現「混亂停滯」的互動關係時，大陸與台灣方面所呈現的「動力方向」組合模式，將為（-, +）、（-, 0）、（-, -）、（0, -）、（-, +）等五種形式。同理當彼此態度的「動力方向」，均為傾向中性的、折衷的話，大陸與台灣的互動發展模式，應該會朝向「漸進成長」的方向前進，這種關係所表現的「動力方向」組合，將為（0, +）、（0, 0）、（+, 0）。而最後，兩岸彼此態度也只有在都是正面的或向心的情形下，大陸與台灣的互動發展模式，才會走向「互依共生」，而呈現在「動力方向」的組合上，則僅有（+, +）之一種可能。 以哈斯的分類法為基礎，觀察本研究中大陸與台灣兩方面在 11項故事主軸態度所呈現的「動力方向」値組合（如圖表 5），可以獲得如下之推論：  
 

 

兩岸軍事作為
-0.33, -0.39 (3%)

對台灣民間作為
0, 0 (3%)

兩岸互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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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共識建立
-0.12, 0.1 (10%)台灣政黨互動爭議

-0.33, 0 (2%)民進黨去中運動
-0.83, -0.17 (6%) * 台灣國際定位

-0.44, -0.14 (17%) *兩岸法理對立作為
-0.51, -0.22 (20%) *台灣民眾對反分裂法反應

 -0.48, -0.18 (8%) *

台灣內部群眾運動
-0.52, -0.03 (6%)  * 中國對台宏觀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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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表 5. 大陸與台灣態度「動力方向」組合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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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兩岸沒有在任何一個故事主軸上，呈現出彼此均為正面「動力方向」值的組合（+，+），兩岸在反分裂法的議題對應上，均沒有發生「互依共生」彼此學習價值理念的現象。 二、 兩岸互動的 523 筆樣本資料中，有 62%的的「動力方向」組合，落在「混亂停滯」的區塊裡。大陸與台灣在反分裂法事件所引發的「台灣內部群眾運動」、「台灣民眾對反分裂法的反應」、「台灣政黨互動爭議」、「台灣國際定位」、「民進黨去中運動」、「兩岸軍事作為」與「兩岸法理對立作為」等 7 項故事主軸上，雖然投入過半的關注，但是彼此激烈互動的結果，雙方的價值理念並沒有任何改變，彼此的適應行動是負面的、離心的， 三、 兩岸互動的資料中，有 38%的「動力方向」組合落在「漸進成長」的區塊中，分別是「對台灣民間作為」的 3%、「中國對台宏觀戰略」的 5%、「兩岸共識建立」的10%與「兩岸互動交流」的 20%等四項，由此可見大陸與台灣的互動中，並不全然只能是充滿了負面、離心的「混亂停滯」，即便彼此價值理念都不變的前提下，雙方還是可以比較朝向正面的適應調整，而共同走向「漸進成長」。這 4 項故事主軸所關切的多為雙方試圖展開對話、接觸的內容，可以說大陸與台灣彼此之間，還是有不少「異中求同」的空間。 
 

 

 

 

結 語 
 兩岸在反分裂法事件的互動上，所呈現的「動力方向」值，大體而言，大陸方面對台灣的態度，雖然略顯負面，但是台灣對大陸的態度更明顯的趨向負面。全部 523 個樣本資料歸納而出的 11 個故事主軸中，只有屬於兩岸民間層次互動作為的「對台灣民間作為」、「中國對台宏觀戰略」、「兩岸互動交流」與「兩岸共識建立」等四項，雙方的互動才能比較趨向中性、折衷，從而產生「漸進成長」的可能發展，其餘的 7項，均屬於負面、離心的「混亂停滯」的互動模式。 依據哈斯的分類，不論是「漸進成長」或是「混亂停滯」，都是屬於「調適」的作為，互動雙方在過程中，並不會自我質疑自己的價值體系，所有的作為，都是臨機、戰術性的因應，比較有共識時，可以「漸進成長」，但是見解、態度奇異的時候，雙方的互動發展，就只能「混亂停滯」。從研究資料所顯現全部 11 個事件主軸都落入這個「調適」範疇的事實，可以說明大陸與台灣還是停留在戰術因應的階段，而未能針對各自的價值體系做調整，兩岸距離「互依共生」的「學習」仍遠，換言之，張五岳期待的「同意歧見」的契機尚未成熟，只有雙方能夠願意在價值理念互相妥協，雙方共同學習的情況才能出現，而兩岸的互動也才能朝互利的方向前進。 



 245 

參考書目 
 

 
Argyris, Chris. Knowledge for Action: A Guide to Overcoming Barriers to Organizational 

Change.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3. 

 

Bailey, Kenneth D.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3rd 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7. 

 

Crano, William D.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2. 

 

George, Alexnader L., and Timothy J. McKeown. "Case Studies an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Organizations, no. 2 (1985): 

21-58. 

 

Haas, Ernst B. When Knowledge Is Power:  Three Models of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Habermas, Jurge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MacRae, Duncan, Jr. "Policy Analysis as an Applied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6, no. February (1975): 263-88. 

 

Paris, David C., and James F. Reynolds. The Logic of Policy Inquiry. New York: Longman, 

1983. 

 

Simon, Herbert A. 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1. 

 吳秀光. "兩岸談判之結過分析：由博弈理論出發." In 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ed. 包宗和與吳玉山, 119-52. 台北市: 五南, 1999. 
 張五岳. "分裂國家模式的探討." In 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ed. 包宗和與吳玉山, 77-118. 台北市: 五南, 1999. 
 高朗. "從整合理論探索兩岸整合的條件與困境." In 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ed. 包宗和與吳玉山, 41-75. 台北市: 五南, 1999. 
 

 



 246 

 


